
陸資申請案審查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受理申請案件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

許可辦法第 6條、第 8條

第 2項、第 9條第 2項 

規定審核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敘

明理由函請申請人 

2個月內補正 

補正 

內政部 

依許可辦法規定審核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依許可辦法第 14條第

1項規定不予受理申請 

逾期未補正 

補進 

函請大陸委員會、國家安

全局、國防部、內政部移

民署、行政院國土安全辦

公室及相關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提出審查意見 

退補 
報部 

補進 

內政部彙整各機關意見 

並依職權簽辦審查意見表 

(召開會議) 

內政部依許可辦法第 15條

第 1 項規定邀集相關機關

召開陸資審查會議 

(會審) 

內政部函送審查意見表予

各相關機關協助審查 

內政部作成處分 

一般案件 爭議案件 



大 陸 地 區 人 民 ○ ○ ○ 申 請 取 得 、 設 定 不 動 產 物 權 案 件 審 查 意 見 表 

案 由 
○○○政府○年○月○日函報大陸地區人民○○○申請取

得、設定土地及建物案 

取 得 法 令 

依 據 

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

辦法（下稱許可辦法）第 6 條 

取 得 目 的 自用住宅 

申 請 標 的 

○市○區○段○地號土地及同段○建號(共有部分：○建號)

建物 

門牌  

總面積 
土地 建物 

㎡ 坪 ㎡ 坪 

土地使

用分區 
 

不動產權

利價值 
萬元 

申請資訊 

申請人資訊 

本案申請人○○○（○年生，約○歲），切結為退休/任職於

○○，且無擔任大陸地區黨務、軍事、行政或具政治性機

關（構）、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，購屋理由為○○○，爰

於○年○月○日提出申請購置本案建物自住使用。 

周 邊 資 訊  

集中度管制

情 形 
 

使 用 現 況  

交 易 行 情  

機關意見 

大陸委員會  

國家安全局  

國防部（○

○指揮部） 
 

行政院國土

安全辦公室 
 



本部移民署  

審查意見 

 

  

各機關會審 

□ 同意內政部所擬意見。 

□ 不同意內政部所擬意見，理由： 

□ 其他： 

 

  



 

大陸地區陸資投資事業○○○公司申請取得、設定不動產物權案件審查意見表 

案 由 
○○○政府○年○月○日函報大陸地區陸資投資事業○○

○公司申請取得、設定土地及建物案 

取 得 法 令 

依 據 

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

辦法（下稱許可辦法）□第 8 條、□第 9 條 

取 得 目 的 

許可辦法第 8 條 

□ 業務人員居住之住宅 

□ 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廠房、營業處所或辦公場所 

□ 大陸地區在臺金融機構辦理授信業務 

許可辦法第 9 條 

□ 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 

申 請 標 的 

○市○區○段○地號土地及同段○建號(共有部分：○建號)

建物 

門牌  

總面積 
土地 建物 

㎡ 坪 ㎡ 坪 

土地使

用分區 
 

不動產權

利價值 
萬元 

申請資訊 

申請人資訊 

本案申請人○○○公司，切結確屬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

許可辦法第 5 條之陸資投資事業之臺灣地區公司，且取得

本案不動產僅供業務使用，購屋（土地）理由為○○○，爰

於○年○月○日提出申請購置本案不動產。 

周 邊 資 訊  

使 用 現 況  

交 易 行 情  

機關意見 

大陸委員會  

國家安全局  



國防部（○

○指揮部） 
 

行政院國土

安全辦公室 
 

國家發展委

員會 
 

經濟部  

審查意見 

 

  

各機關會審 

□ 同意內政部所擬意見。 

□ 不同意內政部所擬意見，理由： 

□ 其他： 

 

 


